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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5樓

承辦人：李青姵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29

傳真：(02)29678534

電子信箱：AO115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100908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2110608_111D2019891-01.pdf、1112110608_111D2019892-01.PNG)

主旨：函轉有關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涉及《文化資產保存

法》第34條規定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10年12月28日新北文資字第

11024788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上開號函說明三所示，旨揭建築基地應將相關報告書送

文化局審查核備後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，倘申請人或開發

行為人對旨揭事宜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文資主管機關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

 




